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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將流行歌曲視為一種「複合性文體」，其由詞、曲、編曲、器樂演奏、演唱

詮釋構成（各文本性的要素並非在每個文本中普遍存在）。文本性元素（包含詞、曲、編

曲）與音色表現（器樂演奏、歌唱詮釋）共構了流行歌曲的文體，負擔了敘事、抒情之

功效。在此之外，尚有節奏、曲式、輪廓等「框架」，存在於詞曲共構的「音樂時間」之

中，結構亦對閱聽接受、感知產生作用、傳遞了部分訊息。結構部分是往常研究中最常

被忽略的一環。本文擬建構流行歌曲的文體論，以期更完善地探討流行歌曲這個文體。	

在流行歌曲的研究中，最普遍的盲點是將之與「詩」比擬，而以研究「現代詩」的

書面文學研究方法來研究。本文試圖闡發流行歌曲的文體獨特性，並提出更適合的研究

方法詮釋、理解，從中發現流行歌曲文學美典所在。本文將流行歌曲視為「複合式文體」，

並提出「音樂時間」、「共時結構」、「口語文化」三個主軸，以此建立流行歌曲之研究範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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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論文將流行歌曲視為一種「複合性文體」，其由詞、曲、編曲、器樂演奏、

演唱詮釋構成，此處所述的構成要件，應以「多重痕跡記憶模型3」來認知，亦即：

各文本性的要素並非在每個文本中普遍存在。此外，文本性元素（包含詞、曲、

編曲）與音色表現（器樂演奏、歌唱詮釋）共構了流行歌曲的文體，負擔了敘事、

抒情之功效。在此之外，尚有節奏、曲式、輪廓等「框架」，存在於詞曲共構的

「音樂時間」之中，結構亦對感知產生作用、傳遞了部分訊息，這是往常研究中

最常被忽略的一環。本文欲建構流行歌曲的文體論，將解決以往文獻就結構探討

不足的部分。 

在流行歌曲的研究中，最普遍的一個盲點是將之與「詩」比擬，而以研究「現

																																																								
1	 本論文為 2019 年國立臺灣圖書館博碩士論文得獎論文之修撰。	
2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3	 丹尼爾・列維廷（Daniel	 J.	 Levitin），《迷戀音樂的腦》（新北：大家出版，2013），頁 134-

137。	



代詩」的書面文學研究方法來研究4，在認知流行歌曲的文體獨特性後，自然會以

更適合的研究方法詮釋、理解，並從中發現流行歌曲美典所在5。本文將流行歌曲

視為「複合式文體」，流行歌曲訴諸聽覺傳播，重點在於能被聽懂，同時兼具表

音與表意之功能6，因此歌詞較多重複，用詞較為口語淺白，且往往因為要配合歌

曲曲調樂句安排7，和副歌重複的特質，而有一些形式上的特徵，諸如重視重複、

句式較整齊等等，然而，這也有種種例外型態8。以上所論是流行歌曲之「單曲」

型態，若流行歌曲更近一步形成「概念專輯」，則研究流行歌曲所應注意之細節

就更多了9。以下分從「音樂時間」、「共時結構」、「口語文化」為主軸，討論流行

歌曲之文體特質。 

 

 

貳、音樂時間 

一、虛幻時間與物理時間 

																																																								
4	 關於現代詩與流行「歌詞」之間的種種辯證關係，可參考侯建州：〈詩與歌：臺灣華文現代

詩與歌詞的關係問題試析〉，《玄奘人文學報》，第九期（2009 年 7 月），頁 47-80。此文詳盡

地整理了討論現代詩與歌詞間關係的前行文獻，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意識是「歌詞是否稱得上

是詩」。但本論文並未著力於此問題上，反而更重視「流行歌曲」（而非歌詞）的整全文體意

義。因此，歌詞是否是詩並非本文重點，流行歌曲這個文體如何展現其特殊文體意義與價值，

才是本文聚焦所在。	
5	 類似觀點：「當然歌詞本身不等於聲樂，聲樂型態本身是歌曲藝術詞曲結合形式的完整呈

現，但是歌詞作為一個整體的聲樂作品的內容之一，它不能單獨剝離出來，獨立構成一個藝

術品，它是融入聲樂當中並以聲樂的成品方式呈現，然後進入公共文化空間的。從對象的存

在去把握對象應該是最為接近對象本真的方式。對歌詞從文字之詞到聲樂之詞變化的分析，

它的意義不僅在於發現這種變化本身，更重要的是以領會音樂對歌詞的制約，領會歌詞與一

般詩歌、語言文字的距離，並進一步認識歌詞的音樂本質，把握歌詞的音樂規律，推動對歌

詞在創作、傳播、接受、研究等各個領域的正確把握。」參童龍超，《詩歌與音樂跨界視野

中的歌詞研究》（北京：人民出版。2016 年），頁 104。	
6	 「成功的歌詞當自覺地站立於『詩歌——音樂』的場域之中，恰當地處理文字表音與表意

的關係，統籌文字、音符兩種符號的優劣短長，在文字的詩性與音樂性之間求得某種兼顧與

協調。」參童龍超，《詩歌與音樂跨界視野中的歌詞研究》，頁 73。	
7	 作詞者方文山曾提到：「歌詞一定要跟旋律結合，才有完整的生命力，歌詞嘛，歌在前詞

在後。如果你這首歌詞寫出來從頭到尾不能唱，也沒有旋律配合，不能算真正的歌詞。」陳

樂融，《我，作詞家》（臺北：天下雜誌出版出版，2010 年），頁 316。	
8	 有許多流行歌曲乍聽之下聽不出歌詞，而需輔以歌詞本或 MV 歌詞字幕來理解歌詞。「在

當今多媒體傳播條件下，歌曲的欣賞也出現了外在的歌譜閱讀和文字字幕閱讀的即時進行，

以往單純時間聲音上的歌曲欣賞可以變成語言理解和想像發散的複合性接受。」參童龍超，

《詩歌與音樂跨界視野中的歌詞研究》，頁 62。	
9	 概念專輯因整張專輯收錄的詞曲能整全表達專輯概念，且詞、曲、編曲、文案設計、包裝、

曲序、曲目間的留白的元素，都共構整張專輯的概念，故專輯中的歌曲呈現一種有機的組合。

參劉建志碩士論文，《當代國語流行歌曲創作及相關問題之研究——90 年代迄今之考察》，

臺灣大學碩士論文，2012。論文第四章第一節討論概念專輯的部份，頁 118-141。	



流行歌曲因有「樂曲」的文本性要素，因而結構處在「音樂時間」之中，亦

即：流行歌曲之形成是在實存的物理時間中不斷發生、並不斷流逝的過程。音樂

時間既指涉具體的節拍、節奏，亦指涉歌曲藝術構成抽象的「心理時間」，而有

別於外在物理性之時間。許多音樂家都曾提出這個觀點： 

 

造型藝術是在空間中呈現給我們：在我們有時間一點一點地看到它的細部

以前先得到一個總體的印象。但是音樂是建立在時間連續中的，因此要求

記憶力的警覺。所以音樂是一種時間藝術，而繪畫是一種空間藝術。音樂

首先要想像到是某種時間上的結構，一種時間性的，如果同意我換一個新

詞的話。……支配音樂進行的規律要求必須有可以計量和恆定的時值：節

拍，一種純物質的因素，透過它形成節奏，後者是一種純形式的因素10。 

 

斯特拉文斯基對音樂的理解建立在「音樂時間」之中，尤其重視「音響素材按時

間分配」，進而形成秩序的藝術化過程。因此，時間與音符二者由創作者的意志

排列構成，並調整了人與外在時間的關係11。也就是說，音樂時間是一種對物理

時間的抗衡，經由音樂之創作，在音樂時間中形成一種「心理時間」，而流行歌

曲複合性的文體要素便在此音樂時間之下作用，並在「共時結構」12分別負擔不

同的敘事、抒情任務，形成「美典」。類似的音樂時間觀點也能在蘇珊・朗格的

論著中得見： 

 

音樂是一種發生藝術。一部音樂作品的發展是從它整個活動的最初想像開

始，到它完全有形的呈現，即它的發生為止。……音樂的本質是什麼呢？

音樂的本質，是虛幻時間的創造和由可聽的形式的運動對其完全地確定。

建立時間的基本幻象有很多種方式。……鼓經常以出色的效果吸引了耳朵，

																																																								
10	 斯特拉文斯基，〈音樂現象〉，《音樂美學》（臺北，洪葉出版，1993），頁 56。	
11	「斯特拉文斯基給音樂現象下定義為思辨的現象絕不是偶然的。這個定義對於他來說，是

強調人的探索和人的意志的意義。他也就從這個角度來看音樂的形式中的兩個成分——時

間與音：『音樂離開這兩個因素就不可想像』。……音樂的時間、尤其是音響素材按時間分配

的問題是最吸引作為藝術家的斯特拉文斯基的問題之一。對於他來說，時間的概念是離不開

被創作者的意志加進的秩序的。一方面，時間的掌握與自覺的秩序（而秩序是從固有的音響

產生音樂的先決條件之一）是音樂存在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正是音樂能夠調整好人與時

間的關係。早在《紀事》中他就絕對武斷地形成了這一看法：『音樂現象只是讓我們把一切

存在的事物調整就序，這裡首先包含人與時間的關係。這就是說，為了使這種現象實現，它

要求的必須要有的唯一的條件就是：一定的結構。』」參沙赫納扎羅娃，〈斯特拉文斯基的《音

樂詩學》〉，《音樂美學》，頁 109。	
12	 共時結構為筆者提出之概念，意指流行歌曲各個要素在音樂時間的結構之中作用，使流行

歌曲成為一種共時多音的文本。	



把實際的時間世界拋開，在聲音中造就了一個新的時間意象13。 

 

蘇珊・朗格排斥使用「音樂時間」一詞，因其容易與時間概念之探討混淆。然而，

不論用「發生藝術」或是「虛幻時間的創造」，音樂都與時間息息相關，其創造

了一種新的時間意象，並讓人聯想到伯格森的「綿延」時間觀。而時間意象正是

理解流行歌曲這個文體時，無從迴避的課題，流行歌曲在音樂時間之中被感知、

理解，一切的作用也在音樂時間之中發生。然而，因為其不停流動、消逝，因而

更難理解、詮釋。一如愛德華茲所說：「旋律是隨時間的流動被感知的，所以旋

律因素的平衡比其他靜止的藝術形式難理會14。」 

 儘管音樂時間有別於外在的物理時間，然而，音樂的再現仍是不免發生在真

實的物理時間之中。亦即，音樂時間與物理時間具備某程度的共時關係： 

 

心理時間的這些變化只有在它們同對真實的時間——本體的時間的最初

的感覺（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聯繫起來才能夠覺察到。……音樂的時間概

念的特點是：這一概念的產生和發展既是超越心理時間諸範疇的，又是與

它們共時的。一切音樂，不是受正常時間的過程的支配，就是擺脫它，建

立一種特殊關係，一種時間過程、音樂時值以及音樂藉以表現的物質的和

技法的手段之間的對位。15 

 

也就是說，音樂一方面企圖創造虛幻的音樂時間，使人沉浸其中，忘卻真實的物

理時間。另一方面，音樂的再現無可避免仍是處於真實的物理時間之中。 

從音樂時間出發，就文體意義而言重要的是，理解「音樂時間」是實際存在

的文體特質與框架，在思考流行歌曲的曲式結構時，「重複」便產生意義。 

二、重複 

重複在音樂學上的重要意義，已是一種定論，雖然以「文化工業」16的觀點

來看，重複是一種弊病。但有更多音樂學家的研究證實，重複乃是音樂不可或缺

的要素之一。流行歌曲的美典建立在語言與音樂性上，而在流行歌曲的文體中，

																																																								
13	 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音樂美學》，頁 330-334。	
14	 愛德華茲，〈旋律的美學基本規範〉，《音樂美學》，頁 299。	
15	 斯特拉文斯基，〈音樂現象〉，《音樂美學》，頁 58。	
16	「阿多諾對於流行音樂的另一個批評是重複太多，但其實音樂異於語言的一大特質就是重

複性。音樂素材在同一首樂曲中通常會重複出現，不同的音樂文化會以不同的方式發揚重複

性。例如有些流行歌曲的記憶點是伴奏中的 riff（重複出現的同一樂句），流行音樂的創作者

似乎對於音樂的重複性有著新的理解與使用。」參蔡振家、陳容姍，《聽情歌，我們聽的其

實是……：從認知心理學出發，探索華語抒情歌曲的結構與情感》（臺北：臉譜出版，2017

年），頁 39-40。	



「重複」或「標準化」並非弊病，反而是其抒情美典核心之所在。音樂學家認為，

音樂結構之中，重複是有意義的，甚至是音樂的基本要素17。重複形成旋律統一

的效果、並滿足旋律對稱的結構需求。腦神經學的研究中，更進一步強調人類對

「重複」、「標準」與可預期之需求，音樂建立在能夠記憶方才發生過的樂音，並

預期這樣的樂句再次出現，藉由轉調、變奏形成變化、觸發記憶連結，這會「騷

動我們的記憶系統，同時也活化情緒中樞」，音樂的可預期性更造成聆賞時的快

感18。由這些研究中，可知道流行歌曲的「標準化」曲式，反而可能是其美典之

所在，而不再是文化工業所批評的問題了19。 

流行歌曲重視重複，在與書面文學混同之討論中，便容易將流行歌曲重複段

落視為同一文本省略不談，或認為流行歌曲重複太多而缺乏文學性。然而，重複

在流行歌曲之曲式基模中，卻是具備必要性的，若再加入下文口語文化「再詮釋」

的考量，其敘事與抒情之意義就更為顯著，而這些不同的意義，是在書面文學之

解讀或詮釋中常被消音的。 

就流行歌曲的審美意圖而言，流行歌曲要求淺白、質樸、口語，易被聽懂，

因此，重複有其必要性。即便在中國源遠流長的詩歌傳統中，如《詩經》、吳歌

西曲等民歌作品，其結構也常常有重複、迴環複沓的特徵，以大致相同的詞句增

加記憶點，這本是歌詞這個文體的特徵所在。陶娟〈從篇章語言學理論談流行歌

曲歌詞的結構銜接〉中以統計學的方式歸納流行歌曲的結構，發現流行歌曲重視

重複的特徵，和聽者接受層面的感動是有所關聯的： 

 

																																																								
17	「重複和對比是音樂形式的一對原理。我們在一切民族最原始的民間音調實例中可以發現

這一對原理的體現。即便是最大膽的現代音樂創新者也不能避免運用它們。」「取得和強調

旋律統一的效果是靠重複、焦點或高潮的出現、再現與平衡來實現的。重複這些段落有助於

把它們緊緊聯結在一起。」「重複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在於去熟悉富於特性的樂思，以便在以

後引進新材料時把它作為統一的依據。重複的使用需要有良好的鑑賞力和比例感。……重複

滿足了深層的簡潔感。它已成為取得內聚效果，同時又建立起旋律秩序和對稱結構的最佳手

段。」愛德華茲，〈旋律的美學基本規範〉，《音樂美學》，頁 284-299。	
18	「聆聽音樂會讓一系列腦區按照一定順序活化：首先由聽覺皮質對各種聲音成分做初期處

理，接著是額葉的部分區域，如 BA44 和 BA47，即我們先前發現會參與處理音樂結構和預

期的區域，而最後是由數個區域所形成的網絡（即中腦邊緣系統 mesolimbic	system），這個

系統牽涉覺醒、愉悅、鴉片類物質傳導、多巴胺的製造等，最終結束於依核的活化。小腦和

基底核則是全程保持活化狀態，我們推測應是為了協助處理節奏和節拍方面的資訊。至於聆

聽音樂的報償與強化機制，似乎是由依核增加多巴胺的分泌量，以及小腦透過與額葉及邊緣

系統（limbic	system）的連結調節情感所致。」丹尼爾・列維廷（Daniel	J.	Levitin），《迷戀

音樂的腦》，頁 177。	
19	 類似的觀念可參蔡振家、陳容姍，《聽情歌，我們聽的其實是……：從認知心理學出發，

探索華語抒情歌曲的結構與情感》，頁 39-44。文中引用流行音樂學者麥度頓（Richard	

Middleton）的觀點，認為古典音樂的分析也會將曲式化約為標準曲式，進而思考流行歌曲樂

曲形式的標準化是作曲家跟聽眾溝通的基礎，許多廣受歡迎的作曲家並不刻意去違背標準

曲式，反而是出色的運用它。	



無論哪一種感情，詞作者都會反覆吟唱、渲染、以引起歌者和聽者的共鳴，

讓他們感同身受。體現到結構銜接方式上，就是重複和交替，從而達到內

容和形式的統一。20 

 

在流行歌曲中，重複包含了詞的重複和曲的重複。從曲來看，曲的重複在流

行歌曲中幾乎是始終存在的，一首歌曲從頭到尾聆聽，幾乎都會聽到重複的樂句、

樂段，有時為了加強情緒，會將重複的樂段轉調，但即便轉調，曲的變化仍是不

大，在腦神經科學的研究中，即便調性不同，只要音程結構相同，人類仍能將之

認知為同一旋律，曲的重複便造成了聽覺上的迴環印象21。 

另一方面，曲的重複往往伴隨編曲的複雜化，而使抒情特質增強。流行歌曲

的編曲往往是由簡到繁，漸漸加入越來越多的樂器、和聲，以強調情緒的漸強。

搭配著曲的重複，較素樸的歌詞也會以重複的情形配合，也就是說，一首歌曲可

能由同樣的主歌和副歌（包含詞和曲）重複演唱數次。 

不過，在流行歌曲的發展中，也會出現複雜化的現象：流行歌曲幾乎都重複

的副歌歌詞，卻改填入不同的歌詞。於是，當曲還是固守著重複的規則，歌詞卻

以一去不復返的方式顛覆了重複的預設，原本環狀的歌詞敘事脈絡，就成為線性

的歌詞敘事脈絡。這種線性敘事結構與環狀敘事結構交錯的情形，就會發生在流

行歌曲這種「複合性文體」當中。結合音樂時間來理解，詞曲同時展現，在規範

的音樂時間內，詞與曲處在「共時結構」之下，負擔不同敘事責任，並傳遞訊息。 

從音樂時間順序與敘事脈絡來看，歌詞的線性敘事脈絡，並不排斥音樂環狀的敘

事脈絡，因為詞、曲分屬不同的重複系統，卻共時存在。儘管重複段歌詞寫得不

同了，聆聽起來樂曲重複的印象還是在，藉由樂句的相似性，喚起的是熟悉的聽

覺印象。此外，流行歌曲即便在主歌、副歌重複段填入不同的歌詞，有時候也運

用重複技法，以相似的構句或相似的語句，造成同中有異的歌詞印象，喚起一種

在重複中不盡相同的聽覺感受。若帶入「再詮釋」、「再認素材」22的觀點，再結

																																																								
20	 陶娟，〈從篇章語言學理論談流行歌曲歌詞的結構銜接〉，《現代語文》，第 2008 卷 24 期

（2008 年 8 月）。頁 140-141。	
21	 我們聆聽音樂時，會自動擷取出旋律中固定不變的性質，那麼多重痕跡記憶模型又是如何

解釋這項事實？當我們聽到一段旋律，必然會對這旋律進行運算，除了紀錄其中的「絕對值」，

即音高、節奏、速度和音色等細節，也必定會計算旋律的音程、與速度無關的節奏資訊等。

麥基爾大學的羅伯・札托（Robert	Zatorre）和同事運用神經造影技術進行研究，證實了確實

有上述的情形。旋律的「運算中心」位於顳葉的上方區域（就在耳朵上方），當我們聆聽音

樂時，這個區域會留意音程大小以及音高間的距離，並產生與音高無關的旋律數值模板，而

這個旋律數值正是我們辨認移調後的歌曲所需的資訊。參丹尼爾・列維廷（Daniel	J.	Levitin），

《迷戀音樂的腦》，頁 153。	
22	 關於重複在音樂時間的作用，亦可帶入「再詮釋」、「再認素材」之觀點：「聆聽一首歌曲

時，前奏與第一次主歌可以引領聽者進入歌曲情境，認同主角，而當副歌第一次出現時，動

人的弦律讓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之後第二次、第三次副歌的再詮釋（reinterpretation），則讓



合下文的口語文化來看，重複並非完全相同的段落複製，而可能在看似相同的段

落中以不同的詮釋方式重新表現，產生更多不同的意義。 

 重複除了與影響敘事結構外，其之所以能產生作用，實與人類記憶模式有關，

重複也是在記憶之中方得以成立。人腦能夠處理樂音的「相對」關係，因此，在

曲子變奏或移調時，才能辨識出它是同樣的樂句，並進而分辨其相同或相異的演

繹之處，再影響聆聽的情緒： 

 

記憶對於音樂聆賞經驗的影響如此之鉅，若說「沒有記憶，就沒有音樂」

也毫不誇張。正如理論學家和哲學家所言，以及詞曲創作人約翰・哈特福

（John	Hartford）在歌曲〈試著引起你的注意〉（Tryin’	to	Do	Something	

to	Get	Your	Attention）中寫道：「音樂的基礎就是反覆」。音樂之所以成立，

是因為我們能夠記住方才聽過的樂音，並與後續出現的樂音作連結。23 

 

綜上所述，帶入「音樂時間」的觀點，得以整體觀察流行歌曲樂曲結構，研究者

也才不會輕易省略看似相同、卻有不同敘事意義的重複段落。更重要的是，流行

歌曲的文體美典形式重視重複，因為這個複合性文體有一半是樂句旋律，而「音

樂的基礎就是反覆」。 

參、共時結構 

流行歌曲的詞、曲、和聲、器樂演奏、乃至於口語表現，會在流行歌曲的「音

樂時間」中同時、依序出現，並傳遞訊息。理解流行歌曲，便不能僅從「詞」、

「曲」等帶著明顯的「表意」文本中詮釋，而必須一併探討其「形式」與「結構」。

在丹尼爾・列維廷的研究之中，他以腦神經學、心理學等知識研究音樂與認知的

關聯，認為歌曲的形式與結構也十分重要。這些形式與結構隱藏於文本性的分析

之外，但卻意外地在神經音樂學研究中負擔了傳遞訊息的角色： 

 

歌曲結合意義與傳遞媒介的特殊方式而造就，它是一種結合了形式與結構、

																																																								
我們統整記憶、反芻歌詞，甚至因為編曲的變化而對原本的旋律產生新的感受，切換至正面、

積極的視角，重新看待歌詞所敘述的情傷故事。」參蔡振家、陳容姍，《聽情歌，我們聽的

其實是……：從認知心理學出發，探索華語抒情歌曲的結構與情感》，頁 25。「音樂的重複

性，是它異於語言的一大特質。……抽象的音樂則反其道而行，刻意要讓素材（形式）重複

出現，使聆聽者能夠再認。樂譜中有反覆記號，但是小說與劇本中完全沒有這種記號，由此

可見『再認素材』在音樂聆聽中的特殊地位。無論是作曲家、演奏者、聽眾，都可以在有限

而複沓的音樂素材中，深掘其無窮的意義。」參蔡振家，《音樂認知心理學》，頁 119。	
23	 丹尼爾・列維廷（Daniel	J.	Levitin），《迷戀音樂的腦》，頁 155。	



又融入了情感訊息的手法24。	

	

歌詞加上旋律、和聲、節奏的總和，給我們想表達的意義帶來細微的表情

和層次，光憑字句是辦不到的25。	

	

	 	 	 	 	 	 歌詞以和聲、旋律、音色等各種形式，為我們創造出多層次、多面向的脈

絡……旋律、節奏、音色、格律、輪廓、歌詞這些元素，都可以各自分開

或綜合欣賞26。 

 

丹尼爾・列維廷多次提到整全的欣賞、聆聽方式，在欣賞歌曲時，從神經音樂學

的觀點來看，大腦的確會意識到音樂的形式、媒介27特質，而有別於純文字、純

口語的表達接受。這也是音樂研究必須異於書面文學研究的原因，若只重視歌詞、

歌曲傳遞的表意訊息，而忽略音樂是在「音樂時間」之中存在、進行著的「複合

性文體」，且諸般要素在「共時結構」之中整合，便會錯失許多訊息。如他所說：

「音樂以獨特的方式滲進人腦，涵蓋皮質和新皮質的所有構造，從腦幹到前額葉

皮質，從邊緣系統到小腦28。」丹尼爾・列維廷更近一步從神經機制來觀察音樂

思維的認知能力，他提到人類因有「換位思考」、「表徵」、「重新組織」的能力，

而產生語言與藝術的共同基礎29。「這些處理資訊的模式與運作它們的腦部結構，

是發展語言、音樂、詩詞、藝術所不可或缺的30。」此外，因為音樂的結構特徵，

「使音樂結合了電影與舞蹈的時間感，以及繪畫與雕塑的空間感；在音樂裡，音

高空間（或說頻率空間）取代了視覺藝術的立體空間。腦部的聽覺皮質層甚至發

																																																								
24	 丹尼爾・列維廷，《為什麼傷心的人要聽慢歌：從情歌、舞曲到藍調，樂音如何牽動你我

的行為》（臺北：商周出版，2017 年），頁 23。	
25	 丹尼爾・列維廷，《為什麼傷心的人要聽慢歌：從情歌、舞曲到藍調，樂音如何牽動你我

的行為》，頁 51。	
26	 丹尼爾・列維廷，《為什麼傷心的人要聽慢歌：從情歌、舞曲到藍調，樂音如何牽動你我

的行為》，頁 52。	
27	 媒介/媒體（medium/media），藝術或文化產物藉以製造的一種形式。就藝術而言，媒介指

的是用以創作作品的藝術材料，例如顏料或石材。就傳播而言，媒體指的是媒介或溝通的工

具，即訊息藉以通過的中介形式。媒體一詞也用來指稱讓資訊得以傳送的特定科技：廣播、

電視、電影等。參瑪莉塔・史特肯、莎莉・卡萊特，《觀看的實踐：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

文化導論》（臺北：臉譜出版，2009），頁 406。	
28	 丹尼爾・列維廷，《為什麼傷心的人要聽慢歌：從情歌、舞曲到藍調，樂音如何牽動你我

的行為》，頁 52。	
29	 丹尼爾・列維廷，《為什麼傷心的人要聽慢歌：從情歌、舞曲到藍調，樂音如何牽動你我

的行為》，頁 25。	
30	 丹尼爾・列維廷，《為什麼傷心的人要聽慢歌：從情歌、舞曲到藍調，樂音如何牽動你我

的行為》，頁 26。	



展出頻譜，就像視覺皮質層有空間定位功能一樣31。」由此可見，從腦神經的研

究領域，也能看出音樂這種藝術形式，其影響人的感知，絕對是異於一般書面文

字的。研究、思考音樂的藝術形式，也必得運用與書面文學不同的研究方式，才

能從中展開關於藝術時間、空間的感知。如丹尼爾・列維廷所說：「歌手的聲音、

細微的表情變化、斷句的方式，全都銘刻在我們的記憶裡，而這是我們為自己讀

詩時無法擁有的體驗32。」 

共時結構中，最重要的結構因素就是節奏，此節奏並非胡適所說的語言「自

然音節」，或是現代詩「內在音樂性」的探究，而是實存的音樂節奏，包含速度、

拍子與節奏33。流行歌曲的曲與詞的速度與韻律感都建立在「節奏」之上，節奏

決定歌曲的先決框架，先定下拍子形式，如四四拍、六八拍、三拍子等，再決定

每一拍值的時間、輕重音所在。因此，理解歌詞、樂句的進行速度、斷句的方式，

也須仰賴節奏（而非書面閱讀的速度、或是書面文學的語句韻律感），節奏在某

些時刻亦會影響到文字的敘事強度、或表意背後攜帶的情緒： 

 

所謂的節奏，是指聲音事件（音符）出現時間點的間隔關係，大致上可以

看成各個音長（duration）的比例關係。在音樂中，節奏會嵌入於特定的

拍節結構裡面，就像是在方格紙上畫出的圖案，而這些圖案大致符合刻度

的規範。具體而言，我們的認知系統通常會預測，一小節裡面的重要拍點

上比較可能出現音符，特別是長音，反之，不重要的拍點上比較不會出現

音符。……作曲家有時候會違反音樂規律，讓聽眾的預測落空，藉以製造

美妙的效果，其中最常使用的手法就是切分節奏（syncopated	rhythm）。34 

 

一般來說，重要的音樂事件會發生在重要拍點附近，共時地影響拍點附近的旋律

與歌詞，這也是以往研究容易忽略的。若只將歌詞當成書面歌詞閱讀，其語句頓

錯、輕重緩急、在失去節奏框架的情況下，往往和歌詞實際的狀態不符。唯有還

原在共時結構之中，才能真正知道歌詞的實際樣貌。 

在丹尼爾・列維廷的研究之中，也對詞曲搭配、乃至節奏有一定的認識基礎。

他提到： 

																																																								
31	 丹尼爾・列維廷，《為什麼傷心的人要聽慢歌：從情歌、舞曲到藍調，樂音如何牽動你我

的行為》，頁 27。	
32	 丹尼爾・列維廷，《為什麼傷心的人要聽慢歌：從情歌、舞曲到藍調，樂音如何牽動你我

的行為》，頁 43。	
33	 約翰・包威爾《好音樂的科學：破解基礎樂理和美妙旋律的音階秘密》一書，分別探討了

這些要素之意義。（臺北，大寫出版，2016 年），頁 274。	
34	 蔡振家、陳容姍，《聽情歌，我們聽的其實是……：從認知心理學出發，探索華語抒情歌

曲的結構與情感》，頁 135。	



 

影響歌詞樣貌的因素與詩詞不同。歌詞的旋律和節奏提供了一個外在架構，

詩詞則是內建了結構。在音樂裡，某些音符因為音高、響度、節奏等特質，

比其他音符更被強調出來。這些重音限制了能與旋律搭配的字詞，也建構

出披掛歌詞這件外衣的音樂人體模型35。 

 

在他的研究中，發現了音高、響度、節奏的架構影響了歌曲這個文體的表現特質，

使得文字在某些重音處被強調、被記憶36。在下文更會進一步提到，從他的專業

神經音樂學領域中，可以發現這種「架構」將導致人體大腦認知的不同反應。此

處，丹尼爾・列維廷認為歌詞因為有樂曲從旁協助，「以旋律與和聲來提供重音

結構、向前推進，營造一種和聲與文字交織的背景。換句話說，歌詞不是為了獨

立存在而寫37。」在他的許多研究範本中，也可看出，他的研究方法的確重視詞

曲搭配，並兼顧和聲、節奏結構，以整全研究歌曲這個文體之美。例如他在書中

研究歌詞的重音與節奏，分析歌曲的樂曲音高、重音跟語言的重音交錯出現、子

音的爆破感等38，就是如實地呈現流行歌曲這個文體的本質。 

 節奏更是許多音樂學家的討論重點之一，也是「音樂時間」成立之骨架，更

是共時結構的結構核心，其更負擔了音樂之動態力與生命力，如愛德華茲所言：

「節奏，作為旋律的結構要素，是平衡的對立面。它充分體現了音樂的動態性和

向前進行的特性39。」在大衛・拜恩的《製造音樂》40中，討論到音樂與情感的關

聯時，便以調性、節奏為觀察對象。除了傳統習見的刻板印象「大調代表開心、

小調代表悲傷41」之外，影響音樂與情感的變因還有很多，其中包括民族性、文

化特性等背景知識之差異。注意到音樂是「複合性」文體時，便能體會到其中各

個要素在共時結構中可能互相補充、也可能互相抵銷。以大衛・拜恩所舉見解為

																																																								
35	 丹尼爾・列維廷，《為什麼傷心的人要聽慢歌：從情歌、舞曲到藍調，樂音如何牽動你我

的行為》，頁 32。	
36	 蔡振家亦提及：「音樂裡面比較重要的聲響事件傾向發生於拍點附近。」參蔡振家，《音樂

認知心理學》，頁 37。	
37	 丹尼爾・列維廷，《為什麼傷心的人要聽慢歌：從情歌、舞曲到藍調，樂音如何牽動你我

的行為》，頁 34。	
38	 丹尼爾・列維廷，《為什麼傷心的人要聽慢歌：從情歌、舞曲到藍調，樂音如何牽動你我

的行為》，頁 48-51。	
39	 愛德華茲，〈旋律的美學基本規範〉，《音樂美學》，頁 287。	
40	 大衛・拜恩，《製造音樂》（臺北，行人出版，2015 年）。	
41	 關於調性與情感的刻板連結，有許多人提出反思，可參 David	 Sax，《老派科技的逆襲》

（臺北：行人出版，2017 年 3 月）。頁 302。「在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小調與悲傷之間並沒

有任何關聯，意味著文化因素可能會掩蓋了儘管更為真實，卻比較微弱的生物相關性。」此

處只的相關性，指涉的是「口語」之中透露的語氣、音高、聲調等等因素。表示調性關聯之

感情反應可能基於文化環境之培養，與生物性的節奏、口語影響之效果不同。	



例： 

 

我記得以前巡迴演唱時，如果我演奏包含大量拉丁節奏的音樂，部份觀眾

（主要是盎格魯薩客遜人）與樂評家會覺得那是開心的音樂，因為節奏那

麼輕快。當時我唱的很多歌唱都是小調，在我聽起來它們帶有一絲絲感傷，

雖然那份感傷往往被那些切分音的輕快節奏抵銷。節奏上的「快樂」讓那

些特定觀眾感受不到歌曲裡的憂傷旋律嗎？顯然是這樣，因為很多騷莎與

佛朗明哥歌曲其實都很悲情42。 

 

這樣的例子充分說明調性的情緒特質與節奏的情緒特質不一致時，可能會使歌曲

的詮釋衝突而多元。往常研究流行歌曲忽略節奏的重要性，認為表意的只有詞與

曲，但在此處，以共時結構的觀點來看，節奏這種結構因素也會表意，切分音所

造成的 swing 曲風的確將影響韻律感43，而此韻律感也關係生物接受之本能，下

文將舉腦神經學之例佐證此事。他接著引用《自然》雜誌撰文者菲利浦・鮑爾的

想法：「音樂之中的拍子與音色，的確可能影響曲子的聆聽感受44。」 

舉實例言之，五月天樂團的〈入陣曲〉45全曲以規律的四四拍子進行，但在

橋樑段的歌詞轉換為三連音46：「忘不記/原不諒/憤怒無/疆/肅不清/除不盡/魑魅魍

/魎/幼無糧/民無房/誰在分/贜/千年後/你我都/仍被豢/養」，歌詞的斷句結合三連音

的節奏形式，呈現更為鏗鏘有力的表現張力，而這種斷句方式與書面閱讀時不同，

也是因應節奏產生的改變。在上文斷句中，單獨一字後亦有兩個音節是無字的，

但符合三連音節拍的規律，且每一組三連音的首拍都是重音，以共時結構理解的

歌詞狀態，自與單純閱讀歌詞的狀態不一樣。這也回應了上文丹尼爾・列維廷的

研究中，藉由樂曲之框架，某些音符或文字會被強調出來。當然這段文字在音樂

之中會有如此突出的爆發力，除了節拍之外，編曲也是其中一個操縱變因，強烈

																																																								
42	 大衛・拜恩，《製造音樂》，頁 301。	
43	 「許多音樂都有所謂的背景律動（groove），它是特定音樂種類底下的一些頑固反覆的節

奏型態，例如騷莎（salsa）、放客（funk）、靈魂樂（soul）……等，都藉由獨特的背景律動

來標示其風格。背景律動就像音樂中的襯底或畫布，它雖然不如主旋律那麼引人注意，但暗

中卻傳達著動覺意義，勾起我們的肉身記憶，以聽眾未意識到的方式影響認知歷程與情緒。」

參蔡振家，《音樂認知心理學》，頁 85。	
44	 大衛・拜恩，《製造音樂》，頁 302。	
45	 〈入陣曲〉，作詞：五月天阿信，作曲：五月天怪獸，2013 年。	
46	 「關於華語抒情歌曲的歌詞節奏，三連音與附點節奏的運用也值得留意。〈聽海〉用三連

音來點綴全曲，其中『說你在離開我的時候』是連續三組三連音，效果相當突出。蔡健雅的

〈陌生人〉中有個特別著名的句子，那就是『當我了解你只活在記憶裡頭』，此處連用四個

附點節奏，為反覆震盪的旋律增添不少生動姿態。」參蔡振家、陳容姍，《聽情歌，我們聽

的其實是……：從認知心理學出發，探索華語抒情歌曲的結構與情感》，頁 138。	



的電吉他與打擊樂器配合此處啟動的三連音節奏，並加強重音47刺激，構成一致

的語言表達形式，流行歌曲複合性文體的長處在此一覽無遺，藉由各個要素的刺

激與整合，共時地構成聆聽上的整體感受。 

節奏在流行歌曲的文體結構中是重要的，它包含純粹連續性的期待，而其動

態感更與生命的節奏吻合，並勾動著生物基本的情感。從腦神經學的研究也可發

現，生物對節奏的理解與激活的腦部區域是小腦，其掌管生物之運動，更貼近《詩

經》詮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48。生命與音樂節奏的關聯，一如蘇珊・朗格

所言： 

 

一部音樂作品的指令形式，包含了它的基本節奏。而基本節奏不僅是有機

整體的根據，也是其總體性情感，……每一個準備未來的事情都創造了節

奏，每一個產生並加強著期待（包括純粹連續性的期待）的事情都準備著

未來，（有規律的敲擊是節奏組織的一個明確和重要來源）每一個以預見

或非預見的方式，實現著有希望未來的事情，都與情感符號聯繫在一起。

不管樂曲的特殊情感或它的情緒涵義怎樣，主觀時間（即柏格森要求我們

在純粹經驗中尋找的那種「活的」時間）中的生命節奏，都充滿於複雜多

維的音樂符號中，成為它的內在邏輯，生命節奏與音樂緊密相聯，它與生

命的關係，不言而喻49。 

 

節奏與生命情狀吻合，更接近腦中原始的部分50，並藉由音樂時間這種「活的」

時間展現出來，其接續過去、預示未來，正如愛德華茲所言：「音樂在強調時間

性方面也許比其它藝術更能表達這樣一種感覺：形式是感受的動態結合。音樂中，

形式隨著音響而展開。在音樂展開的任何一點上，每個音都憑藉已經逝去的，迎

面而來的或將要出現的音而獲得意義。音樂的形式在我們聆聽過程中才成為形式。

																																																								
47	 音樂聲響亦會影響聽者的接受情緒，尤其是在同一首樂曲中產生的音量對比。「響度與音

高、節奏、旋律、和聲、速度及拍節並列音樂的七大要素。即使只是極細微的響度變化，都

會對音樂的情緒渲染力產生非常大的影響。當鋼琴演奏者同時彈奏五個音，只要其中某個音

的音量稍大於其他四個音，就會讓它擔任完全不同的角色，影響我們對這個樂句的整體感

受。」參丹尼爾・列維廷（Daniel	J.	Levitin），《迷戀音樂的腦》，頁 72。	
48	 亦可參《樂記》：「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詩，

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	
49	 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音樂美學》，頁 338-339。	
50	 節奏與律動感傳導的途徑是經由小腦而非大腦，從生物本能來說，節奏的改變牽涉到環境

之改變，與求生之本能關聯較強。「律動感所帶來的情緒反應，是透過耳朵——小腦——依

核——邊緣系統的連結而產生，而非耳朵——聽覺皮質。我們對律動感的反應主要屬於前意

識或無意識的層次，因為這類訊息是走向小腦，而非大腦額葉。然而最令人驚奇的是，所有

經由不同途徑傳輸的訊息竟然都能整合在一起，成為我們對一首歌的聆聽經驗。」參丹尼爾

・列維廷（Daniel	J.	Levitin），《迷戀音樂的腦》，頁 177-178。	



51」因此，音樂更仰賴「再現」的詮釋意義，唯有在具體的時間流中，所有的元

素在共時結構中交響，方能發生作用。 

 

肆、口語文化 

以往學界的流行歌曲分析，重視「詞」、「曲」的文本意義，往往忽略了歌曲

中的「器樂演奏」與「口語表現」的重要性。然而，在流行歌曲的文體中，這二

者常常負擔敘事、抒情之任務。 

固然，文字或樂句的分析的確是重要的，但若忽略流行歌曲複合性文體之整

全性，編曲的伴奏、前奏、間奏、尾奏便會被習慣性地忽略。不僅是有詞、曲的

主要旋律部分，編曲的器樂演奏也可能有複雜的意義。 

 

音樂作為一門時間藝術，不僅擅於營造出多采多姿的時間感，而且主旋律

與背景律動可以同時存在，讓多個線條並行，這些線條可以在時間的推移

之下變形、重組，交織出複雜的意義。……音樂所傳達的情緒意義與動覺

意義，體現於情緒語氣及生物運動的模仿與渲染，……其實不僅歌唱可以

視為情緒語氣的延伸，樂器也能模仿口語交談與姿態表情，這些樂曲的聲

響形態特徵跟情緒語氣相當類似。52 

 

編曲中的前奏、間奏、尾奏器樂演奏部分，的確可能是情緒之延伸。舉例言之，

在林俊傑歌曲〈會有那麼一天〉53中，講述爺爺與奶奶的愛情故事，在第一段主

歌、副歌結束之後，間奏以沈重的鋼琴和炮火聲呈現爺爺離家參戰的狀況，負擔

了敘事任務，亦為兩段歌詞故事區隔，以實際的「音樂時間」象徵兩段歌曲故事

中間所經過的戰亂時光。由此可見，流行歌曲的研究，必須在「整全」（詞、曲、

編曲、器樂演奏、演唱結合）的視角中，方能盡窺其美。 

 從作詞人的眼光來看，流行「歌詞」之創作的確也有其特殊之處，舉例言之： 

 

      熊美玲並不見得認同很文藝性的作品。對她來說，歌詞不是文學，是音樂

的一部分。文學歸文學，在中國來說，文學是屬於視覺的，寫下來讓人看

的；歌詞是要用唱的，不是文學。歌詞比較類似某種樂器，要發出字、音。

她是把歌詞從音樂性的角度判別的。54 

																																																								
51	 愛德華茲，〈旋律的美學基本規範〉，《音樂美學》，頁 284-285。	
52	 蔡振家，《音樂認知心理學》，頁 85-86。	
53	 〈會有那麼一天〉，詞：張思爾，曲：林俊傑，2003 年。	
54	 陳樂融：《我，作詞家》，頁 93-94。	



 

這段文字，傳達歌詞重要的概念，除了語意之外，歌詞類似「樂器」，要考量其

聲音特質與口感。此與蘇珊・朗格的「同化原則」看法類似，皆是將歌詞視為「音

樂元素」之一，並考量其發音特性，與存在「音樂時間」之中的運動性： 

 

不管歌詞的內容如何，合唱在本質上都是音樂。它創造了一個動態的形式，

一個單純聲音的運動。這個形式甚至將自己可聽的時間奉獻給一個不理解

歌詞的人，雖然他不免會忽視音樂結構的部分價值55。 

 

蘇珊・朗格更進一步認為，理解歌曲中的「歌詞」，不應放在書面文學的脈絡中，

而要理解其單純負擔音樂的功能： 

 

歌詞配上了音樂以後，再不是散文或詩歌了，而是音樂的組成要素，它們

的作用就是幫助創造、發展音樂的基本幻象，即虛幻的時間，而不是文學

的幻象，後者是另一回事。所以，它們放棄了文學的地位，而擔負起純粹

的音樂功能。但這並不是說它們此時就只有聲音的價值。……文字可以在

其意義未被理解的情況下直接進入音樂結構，也就是說只要具有語言的外

在形式就夠了56。 

 

這樣的敘述方式未免推到極端，其「同化原則」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但非此

處論述重點，故先從略57。「同化原則」過度忽略歌詞之文本意義，然而，她所

舉之看法也並非不能成立。在聆聽不熟悉的語言的歌曲時，「歌詞」負擔的無非

就是語言的外在形式，而非文本之意義，甚至在許多歌曲之中，並沒有實際意義

之歌詞存在，而是以虛詞來吟唱的。放棄歌詞的文本意涵，將之視為一個樂器，

這在書面文學的分析脈絡中似乎不可解，但放在整全的音樂脈絡中，便有其可能。 

書面的文字並不等同於唱出的歌詞，除了在上文蘇珊・朗格提及，歌詞只是

創造虛幻時間的一部分這種極端說法之外，理解流行歌曲的「歌詞」除了從文義

之外，其口吻、語調等「口語表現」58亦是不容忽視之一環。 

																																																								
55	 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音樂美學》，頁 335。	
56	 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6 年），頁 171-172。	
57	 同化原則的討論是一個較大的問題，此處引童龍超的討論略作說明：「朗格的說法：『歌曲

絕非詩與音樂的折衷物，歌曲就是音樂』是對的，但是必須指出，對歌曲創作中的詞曲結合

來說，詩歌與音樂之間的制約和影響一定是雙向的，朗格明顯地以樂對詞的單向性制約和影

響否認歌詞對音樂曲調的制約和影響，這與歌曲事實不相符合。」參童龍超，《詩歌與音樂

跨界視野中的歌詞研究》，頁 141-142。	
58	「歌詞既不同於一般書面的純文學和一般器樂的純音樂，也不等於一般音樂文學定義的兩



 回到抒情美典的傳統探討中，高友工區分了「文字語言」與「聲傳語言」59，

並以「表意」與「表音」來思考這兩種語言的差異性60，並從中進一步延伸到「空

間藝術」與「時間藝術」的問題61，這無疑是發現了口語文化的精神所在。其亦

注意到漢語是聲調語言，文字本身象意等特質。在音樂的研究中，也闡發了音樂

時間、重複性等上文已然探討過的問題62。 

口語文化更可追溯到柏拉圖，柏拉圖企圖藉由打破希臘文化的口傳性（orality）

與支撐這種口傳性的詩人。柏拉圖認為詩的語言和韻律是訴求非理性的情緒性情

感，批判人們無法透過詩歌思考。從「集體性面對面、記憶及朗讀的世界」，轉

變為「將事件以文字書寫、閱讀，然後可以被概念性反省的世界」，是一場新哲

學思考場域的浮現。63雖然柏拉圖對二者有其取捨，但其取捨正建立在二者之差

異上，並證成了這樣的差異是確實存在的。 

在流行歌曲的研究中，導入口語文化之思維是重要的，以下以許昊仁的觀察

佐證「口語文化」在理解流行歌曲文體的必要性： 

 

辭令和嗓音顯然也經常從正面支持、強化語義，或表現文字無法傳達的細

微差別。……歌詞的意義不限於語義，它的口語表現有時能夠配合、加強

和反轉語義，因而表達語義之外的意義。	

	

																																																								
種藝術特徵（即文學性與音樂性）的簡單相加。歌詞的獨特之處是歌詞所存在的口頭話語、

聲音表現、聲音表演這三個不同層次的內涵特徵，反映了歌詞已超越一般文學和音樂門類劃

定而作為一種口頭藝術形式的獨特存在。也就是說，從口頭藝術的視角，對歌詞的判斷就不

僅僅是一種文學定義、一種音樂定義，或文學性和音樂性相加的一種音樂文學定義，而主要

應該是一種在以語言創造音樂、在語言向音樂轉化的過程中，以聲樂型態存在的口頭話語

（或文學）形式。」參童龍超，《詩歌與音樂跨界視野中的歌詞研究》，頁 21。	
59	「因此我所關切的不是中國現在語言的研究，而是中國語言的傳統。甚至於也不是這個語

言的全體，而只是文字在這個語言中所居的地位。所以並不只是文言與白話的問題，而是『文

字語言』和『聲傳語言』對立的問題。」參高友工，《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臺

大出版中心，2004 年），頁 161。	
60	「這似乎是表面的歧異，實際上反映出極深的心理基礎。因為表意和代音雖俱是以書寫的

文字為媒介，但是文字在兩個系統中所代表的成分全然不同。表意是建立在字與意的關係之

上，代音則以字與音為其基本關係。」參高友工，《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頁 164。	
61	「如果從語言活動轉向藝術活動，口語和文字的問題可以蛻演成為聽覺藝術和視覺藝術的

問題，在這新的層面又出現了相關而又不盡相同的時間藝術與空間藝術之對立。」參高友工，

《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頁 173。	
62	「音樂理論家朱克坎（Victor	Zuckerkandl）早在一九五六年的《聲音與象徵》一書中指出

音樂所象徵的是外在世界的運動。他用樂音的動勢推演出整個音樂旋律最基本的象徵意義

是它的美聲之外的動靜相生的活力的生長變化。進一步他更推論到音樂的第二層象徵意義

是時間的架構。如果前者是由持續前進的旋律形成，後者則是依仗重複規則的節奏來體現。」

參高友工，《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頁 177。	
63	 吉見俊哉，《媒介文化論——給媒介學習者的 15 講》，（臺北：群學出版，2009 年），頁 78。	



我們書寫文化的印刷媒介排除了這一點，學術根深蒂固地受限於寫作之中，

因此更加普遍地表現出了「以學術的方式來欣賞口語文化並使之正當化」

的內在困難64。 

 

許昊仁的研究脈絡是將歌詞放在「口語文化」中思考，此時口語文化具備的聲響

特質便會影響理解與詮釋的可能向度。這樣的觀點，更打開了複合性文體的研究

複雜度。雖然他認為，以學術的方式欣賞口語文化並使之正當化是有其困難性的，

此點筆者亦贊同。但藉由學術探討後，再重新回到音樂文本中去理解、體會、欣

賞，則可能展開新的視角。 

在書面文學中，詮釋方式是直接理解文字以及其背後負擔的意義，然而，歌

詞並不能僅以書面文學的方式去理解65，其閱讀速度取決於「音樂時間」中的節

奏與樂句斷句，其字句強度取決於樂曲的重拍與輕拍，其節奏結構亦負擔情緒感

知的部分，其語義不僅從歌詞字面意思表達，亦從唱腔、嗓音中表達。不管是丹

尼爾・列維廷所說「歌手的聲音、細微的表情變化、斷句的方式（他是從腦神經

記憶範疇來談聽者的記憶經驗）」，抑或 David Sax所提「語氣、音高、聲調」等

生物相關性，都是同樣的道理66。書面閱讀與口語文化之審美經驗不同，也決定

了流行歌曲中的歌詞究竟該如何被理解，流行歌曲雖為各個要素相加，在音樂時

間中展現，在共時結構中交互作用，但卻產生較加總而言更完整的呈現，以「完

形心理學」的角度觀之，複合性文體之加總，效果必大於各要素的機械相加，而

這也是本文所欲建立的流行歌曲研究方法論之原因67。最重要的是，「音樂是那麼

																																																								
64	 許昊仁，〈歌詞本體論（一）：歌詞是文學嗎？從	 2016	 年諾貝爾文學獎談起〉，2017 年 2

月 13 日，網址：https://www.philomedium.com/blog/79813。2017 年 2 月 15 日查詢。	
65	「歌詞的定位應該在文學與音樂的跨界之間，歌詞的特徵應該介於文學的語言藝術和音樂

的聲音藝術之間，但是也並非詩歌與音樂的簡單結合以及詩歌屬性和音樂屬性的屬性相加。

事實上，歌詞處於門類交叉的位置賦予了歌詞超越於詩歌與音樂兩者的獨特性——無論在

存在方式上還是在內涵特徵上——這便是屬於特定歌詞的一個作為口頭藝術的領域。」參童

龍超，《詩歌與音樂跨界視野中的歌詞研究》，頁 16。	
66	 然而，因華語為聲調語言，其歌詞牽涉到的音樂搭配就更為複雜。「根據一般歌詞理論對

中國古代歌詩和現代歌詞的概括，它主要包括平仄、節奏、押韻、句式、段式、附加語、語

調、聲音性修辭等方面。其中，段式、句式作為建立歌曲曲式結構的基本要素，作用最為重

要。而平仄、語調因其相對音高關係在現代歌曲中易被旋律同化，作用最為次要。它們或許

採用了與一般詩歌音樂性相同或類似的概念，但是在其內涵和特徵上反映聲音藝術的要求

具有具體差異。」參童龍超，《詩歌與音樂跨界視野中的歌詞研究》，頁 90。	
67	 「心理學中有個『格式塔學派』（德文 Gestalttheorie，又稱為「完形心理學」），格式塔是

德文 Gestalt 的音譯，亦即形狀或形式。格式塔學派主張，人腦會整合外界傳入的訊息，因

此，最終得到的整體概念（格式塔）會大於原本個別訊息的總和。歌曲也是個格式塔，音樂

與歌詞具有不同的效果，各個段落具有不同的功能，在創作者的妥善安排之下，歌曲整體的

感人效果會大於個別元素、個別段落效果的總和。」參蔡振家、陳容姍，《聽情歌，我們聽

的其實是……：從認知心理學出發，探索華語抒情歌曲的結構與情感》，頁 222。	



的千變萬化，早已經跟人類口語相去甚遠。68」立基於口語文化的基礎上，再開

展出更豐富的音樂性與文化性，口語文化的思考脈絡只是為了重新商榷書面文字

的研究範式，但並不侷限它。因為流行歌曲研究並不限於「歌詞學」之研究。 

五、結語 

藉由本論文的研究，可發現流行歌曲之研究除了習見之研究範式之外，以本

論文提出流行歌曲文體論的角度認知，將產生有別於書面文學之研究範式。往常

對流行歌曲內涵之批判，諸如重複、淺白，在置入了「音樂時間」、「共時結構」、

「口語文化」的研究脈絡後，反而轉換為流行歌曲文體之長處。能夠更如實地理

解這個文體，便能夠為文學研究之文體開展一個廣闊的研究範疇，並能重新估量

當代文學文類的版圖。 

此處歸納整理流行歌曲的文體論如何應用，以期更多研究者應用在流行歌曲

研究上。 

從「音樂時間」來看，須重視一首歌從頭到尾的音樂時間分佈，是否包括前

奏、主歌、導歌、副歌、間奏、C段、重複段、尾奏等段落？筆者認為分析「音

樂時間」時有三點須考量：第一，重複的詞、曲並非無意義重複，往常研究常將

重複段逕自忽略，筆者提出，應思索重複段的敘事意義，並考慮詞、曲的不同表

現。歌詞的重複亦有「再詮釋」的可能，字面上看起來相同的兩段歌詞，在詮釋

口吻、搭配編曲呈現中，通常會有不同的口語表現，就認知心理學來看，對聽者

會產生不同的意義，研究分析時須作不同定位，並還原到實際的詮釋口吻中理解。 

第二，可觀察歌曲的音樂時間分佈中，除了主、副歌之外，是否置入 C段？

C段藉由與主、副歌不同的詞、曲安排，在一首歌曲當中通常有決定性的意義：

詞、曲以此展開英雄之旅，編曲織度密度增高，詮釋口吻也往往在這一段落呈現

較澎湃的表現方式。因此，C段於一首歌曲的音樂時間中，是不容輕忽的段落，

也是一首歌曲轉折所在。 

第三，音樂時間分佈中是否出現主、副歌之外的「導歌」段落？此段落銜接

主、副歌，在音樂上常有轉折及張力的段落意義，代表歌手正醞釀進入副歌高潮，

同時，此段落會激發聽者的情緒與迎接澎湃副歌的期待感。從文學研究的觀點來

看，若未注意到導歌之存在，則歌曲的段落分析便不夠完整。 

 從「共時結構」來看，可注意流行歌曲複合性文體各要素間的關聯。在歌曲

的「音樂時間」進行中，流行歌曲是複合的表現，取任何一段音樂時間，可以注

意是否有歌詞、歌曲、器樂伴奏、口白、和聲、對位等要素共時存在？這些要素

之間具備互有影響、互相支持、或是互有衝突的關係。 

																																																								
68	 大衛・拜恩，《製造音樂》，頁 316-317。	



筆者認為研究「共時結構」，可注意兩點。第一，在考慮歌詞時，可思考歌

詞與節奏的關係。出現在重要拍點附近的歌詞，常常是被強化的，歌詞的韻律感

也建立在節奏之上，詮釋歌詞的斷句方式，便與一般書面文學不同，這是需要特

別注意的。書面文學有標點符號輔助，現代詩有分行加以輔助，研究歌詞若無共

時結構的概念，在語句的韻律與頓錯將容易詮釋錯誤，重要音樂事件發生拍點的

歌詞也容易錯估。 

第二，結合上述「音樂時間」重複的觀點一併觀察，可發現詞、曲重複與線

性敘事、環狀敘事的關聯，至少有兩條共時的脈絡，可能引起敘事的差異。 

就「口語文化」而言，流行歌曲的表現靠聽覺傳播，歌手如何詮釋歌曲，編

曲者如何編曲，器樂如何演奏，亦與這首歌曲的意義相關。筆者認為就「口語文

化」，有二點值得注意。 

第一，在分析流行歌曲時，除了歌詞文意之外，也要一併注意歌手詮釋口吻

的表現，詮釋口吻或喜悅、或悲傷、或憤怒、或諷刺，都會與歌詞之間形成關係。

此外，有些歌詞是以口白唸出，這也與唱歌的詮釋表現不同。歌手在歌曲重複段

的「再詮釋」，加強音樂時間中的重複功能，也與共時結構中的伴奏織度相關，

都會影響流行歌曲的敘事與抒情向度。 

第二，須注意流行歌曲中的前奏、間奏、尾奏、伴奏等器樂、編曲表現，是

否負擔敘事、抒情功能？這些器樂演奏，在流行歌曲的文學詮釋中常常被消音，

若認為其與歌曲的文學分析有關聯，宜應帶入研究中一併分析。 

經過本論文的研究，發現「流行歌曲文體論」的研究範式是可行的，從「音

樂時間」、「共時結構」、「口語文化」這三個角度切入，流行歌曲的文本分析將更

全面，歌曲藉由聽覺整全傳播的感動，在此研究範式下有了更多理解的可能性。

本論文參考文學、音樂學、認知心理學、腦神經學、音樂社會學，跨界研究看待

流行歌曲的文本意義及結構意義，限於學科區隔，雖然仍有許多可發展空間，但

在本論文的嘗試中，跨界的研究方式能帶出更多流行歌曲的美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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